

玉溪市公安局关于对政协玉溪市五届一次会议
第94号提案的答复
普海蓉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对老年人驾驶代步车监管的提案，已交由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您提出的“加强重视，出台相关技术标准”这一建议，根据2017年新修订的国家标准《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7 ）的规定，并没有老年代步车这一车型。这些所谓的“老年人代步车”有的属于非法拼组装产品，有的虽然持有仅限于场（厂）内使用“观光车”合格证，但安全性能不符合要求，不能上道路行驶。为此，玉溪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就“老年代步车”的问题，已多次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2014年，公安部交管局下发了《关于督办整改非法生产车辆上路行驶问题的通知》，对一线执法部门有了一定的指导意见。但在管理“老年代步车”过程

中还面临诸多尴尬困境，我们也期望国家尽快出台相应的法律规定，明确质监、工商、公安、环保等各职能管理部门的职责，使各职能管理部门在对“老年代步车”进行管理时有法可依、有据可查，坚决查处违规生产、非法组装、拼装行为，避免推诿或越权管理现象，弥补现行法律存在的漏洞。

二、关于您提出的“加大宣传、合理引导消费”这一建议，玉溪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十分重视对老年代步车购买及使用群体的宣传教育。近年来，在各大媒体平台进行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同时在交通违法行为整治过程中，邀请媒体随警作战，开展了一系列媒体现场曝光活动。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宣传教育，以老年人出入频繁的地点为重点面对面宣传窗口，设立安全宣传服务点，发放《致老年代步车驾驶人的一封信》等宣传资料。并充分利用短信、双微平台推送安全提示信息，积极牵手电台、电视台、报社等主流媒体，进行随警报道，曝光老年代步车典型事故案例和交通违法行为，对老年代步车专项整治行动进行专题报道，深入曝光安全隐患，大力宣传专项整治的目的、意义和政策、措施。组织民警走上街头向群众开展宣传教育，重点宣传“老年代步车”无牌、无证、随意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所存在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引导广大老年驾驶人正确选择合法的交通工具出行，遵守交通法规；深入辖区老年代步车销售网点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深入老年人活动比较集中的区域，通过摆放老年代步车事故案例展板、发放宣传资料、悬挂横幅、张贴挂图的方式，面对面地向老年人开展安全宣传。以中心城区中小学校周边道路及各大商场附近道路为重点，通过设立临时交通安全服务点的方式宣讲驾驶老年代步车的交通安全隐患。
三、关于您提出的“强化综合执法、加大执法力度”以及“对老年代步车违法行为，依法处罚”的建议，对老年代步车的管理，重点和难点在源头，只有相关部门认真履职，质监部门在生产环节，市场监管部门在销售环节做好对老年代步车的监管，才能有效减少老年代步车的生存空间。在目前针对“老年人代步车”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发挥主观能动性，立足路面，通过视频巡检、定点检查和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对“老年代步车”的管控力度，尤其是加大对重点地段、重点时段的排查。对驾驶“老年人代步车”上道路行驶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通过教育、处罚两种手段，加大对“老年人代步车”交通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今年1月至7月底，交警支队对玉溪中心城区驾驶老年人代步车及电动三轮车进行专项治理，暂扣：老年代步车45辆，三轮车245辆；处罚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9863辆次。有效打击了老年代步车、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由老年代步车引发的交通事故。

四、关于您提出的“畅通维权举报渠道”这一建议，目前工商部门与交警支队已经建立了交通违法举报受理渠道，市民发现驾驶不合格的“老年人代步车”上道路行驶或者存在其它交通违法行为的，可以向交警支队进行举报。对查证属实的，交警支队将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予以处罚。

五、关于您在提出的“为老年代步车办理相应的驾驶证”这一建议，根据公安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只要符合驶许可条件，均可申请机动车驾驶证，经考试合格后，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给相应类别的机动车驾驶证。但是，老年代步车为非法上路行驶的车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不能办理准予驾驶老年代步车的驾驶证。即使持有机动车驾驶证，也不能驾驶老年代步车上道路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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